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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帮助广大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院系师生更好地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立
法精神和条文内涵，应对实务操作中的各种具体问题，我们组织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庭室的业务骨干编
写了此书。
这些同志基本上都是参与本法修改和研讨的人员，并且均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丰富的审判经验。
本书主要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内容加以释义和点
评。
决定共计60条，涉及对原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条款达八十余条（其中新增条文二十余条），另整体删除
原条文9条。
全书以修改的81个条文为解读对象，每个条文原则上按“修改缘由”、“域外经验”、“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操作指南”、“难题研讨”、“以案说法”七个层次进行阐释；并对9条删除条
文按“条款内容”、“相关背景”、“删除缘由”、“注意事项”四个层次进行阐释，基本上包含了
修改及删除条文理解与适用的全部内容。
如果读者希望学习新民事诉讼法全部条文理解与适用的内容，推荐阅读“新民事诉讼法理解适用丛书
”中《新民事诉讼法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南》（江必新主编）一书。
本书还收录了相关立法文件，包括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决定》，根据决定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全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修正案（草案）及其说明
、修改情况的汇报、审议报告等，以帮助读者了解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整个过程，并附有《民事诉讼法
修改前后条文对照表》，以便于读者全面理解和正确适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因时间和能力所限，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拨冗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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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共计60条，涉
及对原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条款八十余条（其中新增条文二十余条），另整体删除原条文9条。
《修改条文解读与应用》主要以修改的81个条文为解读对象，每个条文原则上按&ldquo;修改缘
由&rdquo;、&ldquo;域外经验&rdquo;、&ldquo;争议问题&rdquo;、&ldquo;条文解读&rdquo;、&ldquo;
操作指南&rdquo;、&ldquo;难题研讨&rdquo;、&ldquo;以案说法&rdquo;七个层次进行阐释；并对9条删
除条文按&ldquo;条款内容&rdquo;、&ldquo;相关背景&rdquo;、&ldquo;删除缘由&rdquo;、&ldquo;注意
事项&rdquo;四个层次进行阐释，基本上包含了修改及删除条文理解与适用的全部内容。
此外，还收录了相关立法文件，以帮助读者了解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整个过程，并附有《民事诉讼法修
改前后条文对照表》，以便于读者全面理解和正确适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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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必新，1956年9月生，湖北枝江人，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二级大法官。
1978年至1984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99年9月至2004年6月就读于北京大学
，获博士学位。
1985年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2002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
2004年5月至2007年12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院长。
2007年12月，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先后被聘为司法部国家“九五”普法宣讲团成员，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湘潭大学和国家法官学
院的特聘教授、兼职教授、研究员以及硕士生、博士生导师。
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2009年被评为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著有《民事诉讼的制度逻辑与理性构建——〈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思辨》等作品四十余部。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杂志》、《人民司法》、《法律适用》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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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2012年8月31日
一、法律原则
增加诚实信用原则
第十三条诚实信用原则和处分原则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完善法律监督原则
第十四条法律监督原则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二、管辖制度
将“劳动教养”修改为“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
第二十二条一般地域管辖的例外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公司诉讼管辖新增条文
第二十六条公司诉讼管辖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扩大协议管辖范围
第三十四条协议管辖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以案说法】
限制自上而下的管辖转移
第三十八条管辖权转移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明确默示协议管辖制度或应诉管辖
第一百二十七条默示协议管辖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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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避制度
完善审判人员回避
第四十四条审判人员回避的适用情形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四、诉讼参加人
公益诉讼新增条文
第五十五条公益诉讼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规定第三人受生效裁判损害的救济途径第三人撤销之诉
第五十六条民事诉讼第三人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扩大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第五十八条委托诉讼代理人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相关修改
第六十二条离婚案件当事人应当出庭⋯⋯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五、证据制度
增加、调整证据种类
第六十三条证据种类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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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举证时限新增条文
第六十五条举证时限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人民法院出具证据收据的义务新增条文
第六十六条人民法院出具证据收据的义务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删除原规定中的“法律行为”
第六十九条公证文书的效力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以案说法】
将“意志”修改为“意思”
第七十二条证人资格及出庭作证的义务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不能出庭作证事由具体化新增条文
第七十三条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例外⋯⋯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增加证人作证的经济保障新增条文
第七十四条证人费用负担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完善鉴定制度
第七十六条申请鉴定和委托鉴定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以案说法】
相关修改
第七十七条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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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鉴定人义务及责任新增条文
第七十八条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以案说法】
专家辅助人新增条文
第七十九条专家参与诉讼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以案说法】
新增诉前申请证据保全
第八十一条证据保全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相关修改
第一百三十八条法庭调查顺序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相关修改
第一百八十八条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六、送达
放宽留置送达的条件
第八十六条留置送达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新型送达方式新增条文
第八十七条传真、电子邮件送达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相关修改
第九十条对被监禁或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的送达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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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七、保全
完善诉讼保全、新增行为保全
第一百条诉讼保全的条件、措施及保全裁定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完善诉前保全
第一百零一条诉前保全申请的条件、受理法院及采取保全后当事人起诉期限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相关修改
第一百零二条保全范围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相关修改
第一百零三条财产保全措施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相关修改
第一百零四条被申请人提供担保后解除财产保全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相关修改
第一百零五条保全错误补救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相关修改
第一百零八条对保全或者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复议程序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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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修改
第二百七十二条涉外仲裁财产保全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八、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对当事人恶意诉讼的强制措施新增条文
第一百一十二条合谋虚假诉讼行为方式及法律后果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对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强制措施新增条文
第一百一十三条被执行人逃避执行及法律后果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扩大协助义务单位及协助措施
第一百一十四条对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单位适用强制措施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提高罚款上限
第一百一十五条罚款和拘留措施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九、一审普通程序
细化起诉状记明事项
第一百二十一条起诉状的内容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以案说法】
明确先行调解制度
新增条文第一百二十二条审前调解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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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强调对起诉权的保障
第一百二十三条审查期限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调整不予受理的情形
第一百二十四条不予受理的情形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细化答辩状记明事项
第一百二十五条答辩状的内容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审前程序新增条文
第一百三十三条对受理案件的分流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强调裁判书写明判决结果和理由
第一百五十二条判决书的内容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增加“撤销仲裁裁决”明确裁定书写明裁定结果和理由
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书的适用范围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赋予公众对裁判文书的查阅权新增条文
第一百五十六条裁判文书的公开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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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十、简易程序
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
第一百五十七条简易程序适用范围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简便方式
第一百五十九条简便传唤、送达、审理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小额诉讼一审终审新增条文
第一百六十二条小额诉讼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新增条文
第一百六十三条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十一、第二审程序
调整不开庭审理的条件
第一百六十九条二审的审理方式和审理地点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限制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的权力
第一百七十条二审裁判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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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特别程序
增加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第一百七十七条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司法确认程序新增条文
第一百九十四条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概括性规定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新增条文
第一百九十五条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审查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实现担保物权程序新增条文
第一百九十六条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概括性规定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新增条文
第一百九十七条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查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十三、审判监督程序
增加对调解书的法律监督
第一百九十八条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以案说法】
调整再审案件一律“上提一级”管辖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及申请再审管辖、效力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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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研讨】
调整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
第二百条再审事由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相关修改
第二百零二条对解除婚姻关系的裁判不得申请再审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当事人可以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第二百零四条再审审查期限、审查终结处理方式、再审审理法院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修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间
第二百零五条申请再审期限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再审中止执行为原则，不中止执行为例外
第二百零六条再审中止执行以及例外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规范通过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的有关事项
第二百零八条抗诉事由、抗诉程序、检察建议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首次确定再审法院纠错先行、检察监督在后的程序，确定有限再审原则新增条文
第二百零九条法院纠错先行、检察监督在后和有限再审
【修改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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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检察机关可以向当事人、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新增条文
第二百一十条检察机关审查抗诉的手段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明确“一级法院一次再审”
第二百一十一条法院接受抗诉后裁定再审的期限和审级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新增对调解书的抗诉
第二百一十二条民事抗诉书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十四、督促程序
调整异议处理程序
第二百一十七条对支付令异议的审查、督促程序的终结
【修改缘由】
【域外经验】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十五、执行程序
规定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或胁迫的，可以申请按原生效法律文件执行
第二百三十条执行和解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以案说法】
明确人民检察院有权监督民事执行活动新增条文
第二百三十五条对执行的法律监督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增加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第二百三十七条仲裁裁决的执行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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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取消履行期规定，法院可在发出执行通知书的同时立即强制执行
第二百四十条执行通知与强制执行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以案说法】
增加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强化有关单位的协助义务
第二百四十二条执行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规定优先拍卖原则，取消必须交有关单位进行拍卖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七条执行拍卖、变卖
【修改缘由】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难题研讨】
十六、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修改涉外送达期限
第二百六十七条向我国领域外送达诉讼文书方式
【修改缘由】
【争议问题】
【条文解读】
【操作指南】
十七、删除条款
删除人民调解原则
删除第十六条
【条款内容】
【相关背景】
【删除缘由】
【注意事项】
删除涉外协议管辖、默示管辖
删除第二百四十二条
【条款内容】
【相关背景】
【删除缘由】
【注意事项】
删除第二百四十三条
【条款内容】
【相关背景】
【删除缘由】
【注意事项】
删除涉外财产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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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第二百四十九条
【条款内容】
【相关背景】
【删除缘由】
【注意事项】
删除第二百五十条
【条款内容】
【删除缘由】
【注意事项】
删除第二百五十一条
【条款内容】
【删除缘由】
删除第二百五十二条
【条款内容】
【删除缘由】
删除第二百五十三条
【条款内容】
【删除缘由】
删除第二百五十四条
【条款内容】
【删除缘由】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8月31日修正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11年10月2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12
年4月24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12
年8月27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2012年8月30日)
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条文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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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一种意见认为，按照本案合同有关管辖的约定，双方已明确选择南京中院为争议
的诉讼管辖法院。
该约定既未违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的有关规定，也未违反被选择法院必须与
合同有关联的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有效的管辖权选择约定，本案应由南京中院管辖。
 三、案件评析 本案协议管辖争议的核心是，按诉争发生时确定的标的额确定管辖法院，是适用合同
签订时级别管辖的规定，还是适用诉争发生时的规定。
我们认为： （一）诉讼法属程序法，在时间效力上溯及既往 本案依据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江苏高院关
于级别管辖的规定，争议双方约定的管辖法院虽不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但2008年4月1日施行的规定
对级别管辖作出了新的解释，故应适用现行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因此本案协议管辖无效，应适用法定管辖的规定。
 （二）协议管辖是否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应以诉争时的法律来判断 反对意见认为，本案确认协议
约定的管辖法院是否合法，应适用合同签订时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
这就意味着，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就对将来诉争的标的额确定了，可事实上，签订合同时诉争是否
发生和诉争的标的额都是不确定的，而只有在诉争发生时，才能确定争议的标的额，并以此确定级别
管辖的法院。
依据诉争时的规定，本案诉争的标的额不在南京市施行的级别管辖的规定的南京中院的管辖范围之列
，因而不应由南京中院管辖。
 （三）本案应适用法定管辖，淮安中院有管辖权 协议管辖无效后应适用法定管辖，即由被告住所地
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案被告住所地在洪泽县，其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是淮安中院。
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纠纷案件级
别管辖标准的通知》规定：“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额为500万元以上，
以及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本案诉讼的标的额为6，946，210元，故本案应由淮安中院管辖。
 综上，民事诉讼相关法律法规是程序法，在时间效力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协议管辖法院不得违反
级别管辖的规定，而签订合同时约定的管辖法院是否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应以诉争发生时施行的关
于级别管辖的规定来评判。
故本案被告的管辖权异议应予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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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修改条文解读与应用》还收录了相关立法文件，以帮助读者了解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整个过程，并附
有《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条文对照表》，以便于读者全面理解和正确适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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